	单位
	岗位
	岗位职责
	招聘条件

	  
	名称
	数量
	
	

	教师工作部
	秘书Ⅱ（副主任科员）
	1
	负责学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相关工作，做好教师政治理论学习的组织实施；负责教师党建工作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教师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等工作；做好教师党支部书记的配备和培训工作；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入职教师培训、骨干教师培训等相关工作；负责部门文书档案归档工作；负责部门网站建设、印章管理、财务报销、资产管理、内务等工作；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。  
	中共党员；研究生学历、硕士及以上学位；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；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；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。

  

	法律事务办公室
	法律事务主管I（科级正职）
	1
	组织起草依法治校、法律事务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划；负责组织学校规章制度的年度和中长期规划及法律论证；对学校拟出台的政策性文件、规章制度进行合法性审查；拟定学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方案，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；对党和国家有关政策、法律法规在校内的贯彻实施提出建议；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对校内贯彻政策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；完成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  
	研究生学历、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；身体健康；善于沟通合作，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、较强的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及计算机操作能力；中共党员优先。

  


